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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晉升官等（資位）訓練生活管理、團體紀律 

及活動表現成績評分原則 

中華民國 110年 3月 26日保訓會公評字第 1102260028 號函修正 
 

一、 目的：為客觀、公平及公正辦理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

訓練（以下簡稱委升薦訓練）、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

練（以下簡稱佐升正訓練）及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升高員級

資位訓練（以下簡稱員升高員訓練）「生活管理、團體紀律及

活動表現」成績考核，特訂定本評分原則。 

二、 分數標準：生活管理、團體紀律及活動表現成績總分為 100

分，基本分數為 70 分。 

三、 加減分規定（加減分標準表如附表） 

（一） 加分項目及額度： 

1、一般加分項目：本項目加分額度上限為 10 分，並依據

具體行為表現程度之不同，分別訂定各加分項目之加

分額度。其中班級幹部或協助輔導人員推動班務績效

優異人數，以不逾該班學員總人數之 20%（小數點四

捨五入）擇優獎勵。 

2、特殊加分項目：本項目加分額度上限為 20 分，受訓人

員有重大優良事蹟，經國家文官學院（以下簡稱文官

學院）審查屬實者，得按事蹟程度予以加分（例如遇

重大災難事件，搶救其他受訓人員、講座或工作人員

免於傷亡）。 

（二） 減分項目及額度： 

1、一般減分項目：除請假部分採每小時減 0.1 分，以及

未完成數位學習課程減 1 分外，其餘減分項目每次減

0.5 分。但如因下列事由且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之請假，

不予減分： 

(1)參加國家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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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加後備軍人及補充兵之召集。 

(3)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4)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 

(5)因法定傳染病或重大疾病且具傳染性，經各級衛生

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或繳驗全民健康保險特

約醫院或診所建議自行隔離之證明。 

(6)因職務調動，須至新機關報到（當日）。 

(7)因婚假、喪假、娩假、產前假、陪產假、流產假、

因公受傷、重大傷病或其他經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

委員會核准之重大事由。 

(8)因捐贈骨髓或器官，檢具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或

診所之證明。 

2、特殊減分項目：受訓人員有具體事實足以認為品德操

守不良，未達訓練辦法之廢止受訓資格標準，但經國

家文官學院（以下簡稱文官學院）審查屬實者，得按

情節嚴重程度予以減分。 

四、 考核作業程序 

（一） 成績評定：本項成績係由輔導員觀察記錄受訓人員訓

練期間之行為表現，並於訓期結束後，以基本分數為

基礎，按第三點加減分規定記錄加減分項目、具體行

為及加減分額度，計算受訓人員之生活管理、團體紀

律及活動表現成績。 

（二） 受訓人員如有符合特殊加減分項目之重大具體優劣事

蹟，輔導員應將該事蹟（含人、事、時、地、物及具

體事證等要件）及建議加減分情形，專案報送文官學

院，經該學院組成專案審查小組或召開專案會議審

議，並派員訪談輔導員或由輔導員到會說明後作成紀

錄，簽報文官學院院長核定後，始列入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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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晉升官等（資位）訓練生活管理、團體紀律 

及活動表現成績加減分標準表 

一、一般加分項目 

項 次 加 分 項 目 之 具 體 行 為 加 分 額 度 

1 

展現認真、主動、積極、關懷、禮貌之優良

行為，或展現與生活管理相關之優良行為，

有具體事蹟者。 

1 分 

2 發揮團隊合作之優良行為，有具體事蹟者。 1 分 

3 
擔任班級幹部或協助輔導人員推動班務績

效優異，有具體事蹟者。 
0.5 至 2 分 

4 

主動協助學員解決困難、對於班級或課程活

動主動投入或展現與活動表現相關之優良

行為，有具體事蹟者。 

1 分 

5 訓練期間未有請假、遲到及早退情形者。 1 分 

6 
遵守訓練班所管理規定或展現與團體紀律

相關之優良行為，有具體事蹟者。 
1 分 

7 
積極參與英語學習課程及活動，表現優良，

有具體事蹟者。 
0.5 至 3 分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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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減分項目 

項次 減 分 項 目 之 具 體 行 為 減 分 額 度 

1 

上課聊天、未經允許使用電子設備、不遵

守訓練班所管理規定或出現與團體紀律相
關之不佳行為，經查屬實者。 

每次 0.5分 

2 
公器私用或遺失公用圖書用品，未依規定
清償，經查屬實者。 

每次 0.5分 

3 
對講座、輔導人員或同儕態度不佳，或出

現與生活管理之不佳行為，經查屬實者。 
每次 0.5分 

4 
未於結訓前完成本項訓練規定之所有數位

學習課程 
1 分 

5 

無故不參與訓練活動、小組討論或未按時

繳交作業，或出現與活動表現相關之不佳
行為，經查屬實者。 

每次 0.5分 

6 
訓練期間請假，且該假別未符不予減分項
目者。 

毎小時 0.1 分 

 


